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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董事辭任；
(2) 主席、副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變動；

(3) 委任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4)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董事會謹此宣佈，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

(i) 楊紹鵬先生已遞交辭呈辭任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主席，並
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終身名譽主席；

(ii) 楊現祥先生已調任董事會主席，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並不再擔任披
露委員會主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iii) 薛明元先生已獲委任為首席執行官、披露委員會主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iv) 楊馨女士已獲委任為董事會副主席、提名委員會成員、薪酬委員會成員並
不再擔任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v) 劉克誠先生已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 1 —



(vi) 謝少毅先生已獲委任為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vii) 廖家瑩女士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及

(viii)胡曼恬女士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本公告乃由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 . 5 1 ( 2 )條而作
出。

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辭任

本公司董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楊紹鵬先生已因退休遞交辭
呈辭任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主席」），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生效。

楊紹鵬先生自二零零六年四月起擔任主席。其一直積極廣泛參與本公司的管理
及策略發展，並監察本集團的整體發展。鑒於其在航運業的豐富經驗，董事會
欣然於楊紹鵬先生辭任後委任其為本公司終身名譽主席。楊紹鵬先生仍將為本
公司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楊紹鵬先生於10 , 619 , 000股本公司股份（「股
份」）中擁有個人權益，並被視為於透過楊紹鵬先生為創辦人的酌情信託（「信
託」）持有的1,097 ,794 ,544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合共相當於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
約41.32%。

楊紹鵬先生已確認 ( i )彼並無就其辭任向本公司提出申索； ( i i )彼與董事會並無
意見不合；及 ( i i i )並無有關其辭任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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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感謝楊紹鵬先生在任職期間作出的寶貴貢獻，並向楊紹鵬先生致以
最良好的祝願。

主席、副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變動

於楊紹鵬先生辭任後，董事會欣然宣佈， ( i )現任執行董事、董事會副主席（「副
主席」）及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楊現祥先生已調任董事會主席；及
( i i )楊馨女士已獲委任為董事會副主席，均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生效。

於調任董事會主席後，楊現祥先生將不再擔任首席執行官職位，以維持良好的
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欣然進一步宣佈，現任執行董事薛明元先生已獲委任為
首席執行官，接替楊現祥先生，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生效。

楊現祥先生、薛明元先生及楊馨女士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楊現祥先生，57歲，自二零零八年一月起擔任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彼一直積極
參與本公司之管理及決策過程。

楊先生於二零零零年畢業於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並於二零零三年修畢於清華大學首席執行官課程，另於二零零六年獲中歐國際
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於二零零九年修畢復旦大學國學班（中國遺產
之古典研究）之非學位課程，並已於二零一零年於長江商學院修畢另一個首席
執行官課程之非學位課程。

楊先生曾受僱於多間船務公司，其於航運業積逾34年經驗。於一九八七年七
月，楊先生加入集裝箱航運公司魯豐航運有限公司，隨後榮升經理，並於一九
九七年七月離職。由一九九七年八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彼出任山東省海豐
船務有限公司總經理。由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二零零五年一月，彼出任山東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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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運集團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至二零零七年五月任該
公司總裁。由二零零七年五月至二零零八年一月，彼任新海豐集裝箱運輸有限
公司總裁及上海海豐航運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楊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
獲委任為執行董事。楊先生自二零一九年十月獲委任為 J S環球生活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691）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彼亦於二零二一年任上海潤欣科技有
限公司（股份代號：300493）的非獨立董事。

除於上文披露者外，楊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
（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任何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楊先生於 9 , 0 1 6 , 2 9 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並被視為於透過
J ix iang Limi ted持有的233,814 ,950股股份及本公司授予的尚待歸屬股份獎勵
所附帶的2 ,483 ,317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除所披露者外，楊先生並無於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任何證券中擁有權益。

楊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由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計為期三年，並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楊先
生有權收取年薪4 ,420 ,000港元，及根據本公司薪酬政策按其於本公司的職務
及責任所得相應的酌情獎金，金額乃由董事會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參考其經驗、於本公司的職務及責任以及當時市況釐定。

薛明元先生，50歲，自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起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薛先生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起擔任海豐航運集團總裁兼新海豐集裝箱運輸總經
理。薛先生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取得香港理工大學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碩士學
位。薛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取得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薛先
生擁有逾26年航運業經驗。一九九七年八月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期間，薛先生
歷任山東海豐聯集有限公司出口部主管、新海豐集裝箱運輸客戶服務部經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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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部經理、新海豐集運（韓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及總經理和新海豐集裝
箱運輸有限公司總經理。

除於上文披露者外，薛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
（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任何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薛先生於3 ,088 ,51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並被視為於透過薛先
生為受益人的Go Thrive Trust持有的926,100股股份及本公司授予的尚待歸屬
股份獎勵所附帶的2 ,065 ,994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除所披露者外，薛先生
並無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任何證券中擁有權益。

薛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由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計為期三年，並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薛先
生有權收取年薪2 ,720 ,000港元，及根據本公司薪酬政策按其於本公司的職務
及責任所得相應的酌情獎金，金額乃由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其經驗、於本
公司的職務及責任以及當時市況釐定。

楊馨女士，40歲，自二零二一年三月起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楊女士現為青島
海信商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信商業管理」）董事長、青島海信東海商貿有限
公司（「海信東海」）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楊女士擔
任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助理副總裁及副總裁。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四
年，彼擔任青島海伊思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
一年，彼擔任青島會生活商貿有限公司董事長。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
彼擔任海信東海副董事長，其後於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八年擔任海信東海旗下
海信廣場的總經理。自二零一八年起，彼獲委任為海信商業管理董事長及海信
東海副總裁。自二零二零年起，彼獲委任為海信東海總經理及海信集團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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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女士擁有華威大學 (Universi ty of Warwick)華威商學院的財會與金融學士學
位、倫敦城市大學卡斯商學院的投資管理碩士學位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高級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楊女士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楊紹鵬先生的女兒。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楊女士與本
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任何關
係。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楊 女 士 被 視 為 於 透 過 楊 女 士 為 受 益 人 的 信 託 持 有 的
1 ,097 ,794 ,544股股份及本公司授予的尚待歸屬股份獎勵所附帶的5 ,000股相關
股份中擁有權益。除所披露者外，楊女士並無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
定的本公司任何證券中擁有權益。

楊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委任書，由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計為期一年，並須根
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楊女士
有權收取年薪220 ,000港元，乃由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其經驗、於本公司
的職務及責任以及當時市況釐定。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就委任楊現祥先生、薛明元先生及楊馨女士而言，概無
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予以披露，且本公司並
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楊現祥先生、薛明元先生及楊馨女士履新。

委任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少毅先生
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首席獨立非
執行董事並非本公司的行政職位，亦無於本集團承擔任何管理角色。於此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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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後，謝先生將繼續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成員。

作為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先生將承擔以下角色： ( i )平衡主席、執行董事及
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能； ( i i )評估主席的表現； ( i i i )主持董事會為考慮涉及
利益衝突的事宜而不時成立的獨立董事委員會，以保障少數股東的利益； ( i v )
監察關聯方交易；及 (v)履行董事會不時指定的其他職責。

謝少毅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謝少毅先生，50歲，自二零二零年十月起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現為薪酬
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謝先生於一九
九七年獲得華威大學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 a r w i c k )的信息科技製造 ( I T

Manufac tur ing)理學碩士學位。謝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完成哈佛商學院的高級行
政人員課程，並於二零一三年完成哈佛商學院的全球行政總裁課程。謝先生擁
有在財富500強公司任職的豐富經驗，並擁有16年高級管理職位經驗。於二零
零一年四月至二零零四年四月，謝先生擔任Triaton China, Ltd的董事總經理，
負責該公司的整體運營及業務發展。於二零零四年四月至二零一七年四月期
間，謝先生於惠普 (Hewlet t Packard)擔任多個管理職位，其最後職位為惠普企
業服務大中華部副總裁兼總經理，負責集團在大中華區企業服務的整體管理。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至二零一八年四月，謝先生擔任SAP SE（大中華區）數字商
務服務部高級副總裁兼總經理。於二零一八年四月至二零二零年二月，謝先生
擔任 IBM（大中華區）全球技術服務部總經理。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至二零二三年
十月，謝先生擔任Zebra Technologies大中華區總經理。謝先生現為Business
Operat ion Technologies Ltd.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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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謝先生於9 ,000股股份及本公司授予的尚待歸屬股份獎勵所附
帶的10,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除所披露者外，謝先生並無於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任何證券中擁有權益。

謝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委任書，由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計為期一年，並須根
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謝先生
有權收取年薪 2 5 0 , 0 0 0港元及每擔任本公司一個董事委員會委員可獲酬金
20,000港元，乃由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其經驗、於本公司的職務及責任以
及當時市況釐定。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就委任謝先生為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而言，概無其他資
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予以披露，且本公司並不知悉
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謝先生履新。

董事委員會組成變動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本公司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披露委員會（「披露委員
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的組成發生
以下變動，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起生效：

(1) 楊紹鵬先生已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

(2) 楊現祥先生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並不再擔任披露委員會主席、可持續
發展委員會主席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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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薛明元先生已獲委任為披露委員會主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及風險管理委
員會成員；

(4) 楊馨女士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薪酬委員會成員並不再擔任風險管理委
員會成員；

(5) 劉克誠先生已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6) 廖家瑩女士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及

(7) 胡曼恬女士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承董事會命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現祥

香港，二零二四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現祥先生、薛明元先生、劉克誠先生及賴智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

馨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少毅先生、廖家瑩博士及胡曼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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